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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5樓
承辦人：林彥辰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839
傳真：(02)29678534
電子信箱：AL280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工建字第11309231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321121465_113D2223666-01.pdf)

主旨：函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有關場所作「托嬰中心（F3）」使

用之變更使用執照、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

執照及室內裝修（含簡易室內裝修）申請案，應符合相關

托嬰中心立案設施設備需求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。

說明：依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4月25日新北社兒托字第

1130769177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工務局局長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 



 


